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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它税收法律制度
第六节  印花税法律制度

概念：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使用的应税经济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
纳税人：
订立、领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应税凭证，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依法缴纳印花税。
解释：
1.应税凭证，是指《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规定的书面形式的合同、产权转移数据、营业账簿和权利、许可证照。
2.证券交易，是指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公司股票和以股票为基础发行的存托凭证。

分类：
1.立合同人，指合同的当事人，即对凭证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但不包括合同的担保人、证人、鉴定人。当事人的代理人有代理纳税义务。
2.立账簿人，指开立并使用营业账簿的单位和个人。
3.立据人，指书立产权转移书据的单位和个人。
4.领受人，指领取并持有权利、许可证照的单位和个人。
5.使用人，指在国外书立、领受，但在国内使用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丙为担保人，丁为鉴定人。下列关于该合同印花税纳税人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甲、乙、丙和丁为纳税人
B.甲、乙和丁为纳税人
C.甲、乙为纳税人
D.甲、乙和丙为纳税人

【答案】C

征税范围及应纳税额计算

	税目
	计税依据及税率
	注意

	应税合同11类
	买卖合同
	支付价款的0.3‰
	1.指动产买卖合同，不动产的转让属于产权转移书据

2.包括各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不包括订阅单位和个人）之间订立的图书、报刊、音像征订凭证

3.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

4.电网与用户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不征印花税

	
	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的0.05‰
	指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借款人订立的借款合同，不包括银行同业拆借

	
	融资租赁合同
	租金的0.05‰
	

	
	租赁合同
	租金的1‰
	不包括企业与主管部门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合同，该项不属于租赁合同

	
	承揽合同
	支付报酬的0.3‰
	

	
	建设工程合同
	支付价款的0.3‰
	包括总包合同、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

	
	运输合同
	运输费用的0.3‰
	不包括管道运输合同

	
	技术合同
	支付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0.3‰
	（1）包括专利申请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所书立的合同（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所书立的合同应属于“产权转移书据”）

（2）一般的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不属于技术咨询，其所立合同不贴印花

	
	保管合同
	保管费的1‰
	包括作为合同使用的仓单、栈单（或称入库单）

	
	仓储合同
	仓储费的1‰
	

	
	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费的1‰
	不包括再保险合同

	应纳税额=价款或报酬×适用税率

注意：合同中的价款或报酬与增值税税款未分开列明的，按照合计金额确定


	税目
	计税依据及税率
	注意

	产权转移书据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书据；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股权（不包括上市和挂牌公司股票）、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支付价款的0.5‰
	未列明价款或报酬的，应按下列方法确定计税依据：

1.按照订立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时市场价格确定；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的，按照其规定确定

2.不能按照上述规定的方法确定的，按照实际结算的价款或者报酬确定

	应纳税额=价款×适用税率

注意：产权转移数据中的价款与增值税税款未分开列明的，按照合计金额确定

	权利许可证照
	不动产权证书、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
	5元/件
	

	应纳税额=应税凭证件数×定额税率

	营业

账簿
	资金账簿（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实收资本的0.25‰
	不含其他营业账簿



	应纳税额=（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适用税率

	证券交易
	成交金额的1‰
	1.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不对证券交易的受让方征收

2.以非集中交易方式转让证券时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一个交易日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应纳税额=成交金额或依法确定的计税依据×适用税率


注意：
1.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经济事项并分别列明价款或者报酬的，按照各自适用税目税率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列明价款或者报酬的，按税率高的计算应纳税额。
2.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订立的，应当按照各自涉及的价款或者报酬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例题1·多选题】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合同中，属于印花税征税范围的有（    ）。
A.运输合同
B.买卖合同
C.租赁合同
D.技术合同
【答案】ABCD

【例题2·单选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承揽合同，合同载明由甲公司提供原材料200万元，支付乙公司加工费30万元；又与丙公司签订了一份财产保险合同，保险金额1000万元，支付保险费1万元。已知承揽合同印花税税率为0.3‰，财产保险合同印花税税率为1‰，则甲公司签订的上述两份合同应缴纳印花税税额的下列计算中，正确的是（    ）。
A.200×0.3‰+1000×1‰
B.200×0.3‰+1×1‰
C.30×0.3‰+1×1‰
D.30×0.3‰+1000×1‰

【答案】C

【例题3·单选题】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以件数作为计税依据缴纳印花税的是（    ）。
A.产权转移书据
B.权利、许可证照
C.买卖合同
D.运输合同
【答案】B

印花税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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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1·多选题】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合同和凭证中，免征印花税的有（    ）。
A.抢险救灾物资运输结算凭证
B.仓储合同
C.农业保险合同
D.租赁合同

【答案】AC

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订立、领受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

纳税地点
1.单位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2.个人纳税人应当向应税凭证订立、领受地或者居住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3.纳税人出让或者转让不动产产权的，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4.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税款。

纳税期限
1.印花税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征。
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2.证券交易印花税按周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于每周终了之日起5日内申报解缴税款及孳息。
3.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所载价款或者报酬增加的，纳税人应当补缴印花税；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所载价款或者报酬减少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印花税税款。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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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资源税法律制度

概念：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从事应税矿产品开采或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一、资源税纳税人
资源税的纳税人，是指在我国领域及管辖海域开采《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
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二、资源税征税范围

	项目
	征税
	不征税

	原油
	天然原油
	1.人造石油

2.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修井的原油（免税项目）

	天然气
	开采的天然气与原油同时开采
	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煤炭
	原煤和以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
	已税原煤加工的煤炭制品

	其他非金属矿
	√
	

	金属矿
	√
	

	海盐
	√（井矿盐、湖盐、提取地下卤水晒制的盐属于其他非金属矿）
	

	水
	河北等（试点）
	其他地区


提示：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自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的，不缴纳资源税；
自用于其他方面的，视同销售，缴纳资源税。

【例题1·单选题】根据资源税法律制度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资源税征税范围的是（    ）。
A.海盐
B.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C.以已税原煤加工的洗煤
D.人造石油

【答案】A

资源税税率
税率形式：资源税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形式。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2.纳税人开采销售共伴生矿，共伴生矿与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对共伴生矿暂不计征资源税；未分别核算的，全部销售额一并按主矿产品适用税目、税率计征资源税。
3.独立矿山、联合企业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按照本单位应税产品税额标准，依据收购的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4.其他单位收购未税矿产品，按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产品税额标准，依据收购的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四、资源税计税依据
资源税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矿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为计税依据。
（一）销售额
1.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应税矿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不包括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运杂费用。

注意：
运杂费用应与销售额分别核算，凡未取得相应凭据或不能与销售额分别核算的，应一并计征资源税。但下列项目不包括在内：
（1）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费：
①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
②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2）同时符合条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2.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煤，自用于连续生产洗选煤的，在原煤移送使用环节不缴纳资源税；将开采的原煤加工为洗选煤销售的，以洗选煤销售额乘以折算率作为应税煤炭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折算率由财税部门确定，一经选定某种折算率，1年内不能变更）
提示：
纳税人同时以自采未税原煤和外购已税原煤加工洗选煤的，应当分别核算；
未分别核算的，按上述规定，计算缴纳资源税。

3.征税对象为精矿的，纳税人销售原矿时，应将原矿销售额换算为精矿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
精矿销售额=原矿销售额+原矿加工成精矿的成本×（1+成本利润率）
征税对象为原矿的，纳税人销售自采原矿加工的精矿，应将精矿销售额折算为原矿销售额缴纳资源税。
原矿销售额=精矿销售额×折算率

4.金矿以标准金锭为征税对象，纳税人销售金原矿、金精矿的，应比照上述规定换算为金锭的销售额缴纳资源税。
5.纳税人申报的应税矿产品销售额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有视同销售应税产品行为而无销售额的，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1）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2）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3）按组价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资源税税率）

（二）销售数量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实际销售数量为销售数量。
2.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移送使用时的自用数量为销售数量。

3.纳税人不能准确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移送使用数量的，以应税产品的产量或按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换算成的数量为计征资源税的销售数量。
纳税人将其开采的矿产品原矿自用于连续生产精矿产品，无法提供移送使用原矿数量的，可将其精矿按选矿比折算成原矿数量。
4.纳税人的减免税项目，应当单独核算销售额和销售数量；未单独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提供销售额和销售数量的，不予减免税。

【例题1·多选题】根据资源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资源税纳税环节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纳税人自采原矿销售的，在原矿销售环节缴纳资源税
B.纳税人以自产原矿加工金锭销售的，在金锭销售环节缴纳资源税
C.纳税人以自产原矿加工金锭自用的，在金锭自用环节缴纳资源税
D.纳税人自采原矿加工金精矿销售的，在原矿移送环节缴纳资源税
【答案】ABC

【例题2·单选题】甲砂石企业开采砂石1000吨，对外销售800吨，移送50吨砂石继续精加工并于当月销售。已知砂石的资源税税率为4元/吨，甲企业应当缴纳的资源税的下列计算中，正确的是（    ）。
A.（800+50）×4=3400（元）
B.800×4=3200（元）
C.1000×4=4000（元）
D.50×4=200（元）
【答案】A

资源税应纳税额计算
（一）实行从价定率计征办法的应税产品
应纳税额=应税产品的销售额×适用的比例税率
（二）实行从量定额计征办法的应税产品
应纳税额=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适用的定额税率
（三）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代扣代缴应纳税额=收购未税矿产品的数量×适用的定额税率
六、税收优惠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酌情决定减税或者免税。
2.油气田相关优惠

	税目
	条件
	优惠幅度

	石油天然气
	稠油、高凝油、高含硫天然气
	减征40%

	
	三次采油
	减征30%

	
	低丰度油气田
	减征20%

	
	深水油气田
	减征30%

	注意
	纳税人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同时符合条件的，只能选择一项执行


3.对依法在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通过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50%。
4.对实际开采年限在15年以上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30%。
七、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资源税在应税产品的销售或自用环节计算缴纳。以自采原矿加工精矿产品的，在原矿移送使用时不缴纳资源税，在精矿销售或自用时缴纳资源税。
2.纳税人以自采原矿加工金锭的，在金锭销售或自用时缴纳资源税。
3.纳税人销售自采原矿或自采原矿加工的金精矿、粗金，在原矿或金精矿、粗金销售时缴纳资源税，在移送使用时不缴纳资源税。

不同销售方式：
1.纳税人销售应税资源品目采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2.纳税人销售应税资源品目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产品的当天。
3.纳税人销售应税资源品目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4.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资源品目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使用应税产品的当天。
5.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支付首笔货款或者开具应支付货款凭据的当天。
【例题·单选题】根据资源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关于资源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自产自用应税资源品目的，为移送使用应税产品的当天
B.销售应税资源品目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为收讫销售款的当天
C.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资源税税款的，为支付首笔货款或开具应支付货款凭据的当天
D.销售应税资源品目采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答案】B
【解析】选项B：纳税人销售应税资源品目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产品的当天。
（二）纳税地点
（1）凡缴纳资源税的纳税人，都应向应税产品的开采地或盐的生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资源税。
（2）纳税人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其纳税地点需要调整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决定。

（3）纳税人跨省开采资源税应税产品，其下属生产单位与核算单位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其开采的矿产品一律在开采地纳税。
（4）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应当向收购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三）纳税期限
资源税的纳税期限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
纳税人以1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10日内申报纳税。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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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税收法律制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概念：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所征收的一种税，主要目的是筹集城镇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
教育费附加是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而征收的一种费用，其目的是加快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扩大教育经费资金来源。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
1.纳税人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各类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城市维护建设税扣缴义务人为负有增值税、消费税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2.税率
（1）税率的具体规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共两档，具体为：
①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的，税率为7%；
②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的，税率为5%。

（2）适用税率的确定
①由受托方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其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受托方所在地适用税率执行。
②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营地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其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缴纳按经营地适用税率执行。

3.计税依据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缴纳（而非应当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及出口货物、劳务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免抵税额。
4.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出口货物、劳务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免抵税额）×适用税率
【注意】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5.税收优惠
城市维护建设税属于增值税、消费税的一种附加税，原则上不单独规定税收减免条款。如果税法规定减免增值税、消费税，也就相应地减免了城市维护建设税。

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减免规定主要有：
（1）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进口不征）
（2）对出口货物、劳务和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以及因优惠政策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出口不退）
（3）对增值税、消费税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办法的，除另有规定外，对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一律不予退（返）还。

征收管理
（1）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①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当日。
②城市维护建设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扣缴增值税、消费税的当日。

（2）纳税地点
①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地点为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地点。
②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③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同时也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人，其纳税地点为代扣代收地。
④对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应随同增值税、消费税在经营地纳税。

（3）纳税期限
①城市维护建设税按月或者按季计征；不能按固定期限计征的，可以按次计征。
②实行按月或按季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月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例题1·单选题】甲公司向税务机关应缴纳增值税10万元，实际缴纳增值税8万元，应缴纳消费税5万元，实际缴纳消费税4.5万元。已知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计算甲公司当月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
A.4.5×7%=0.315（万元）
B.（8+4.5）×7%=0.875（万元）
C.10×7%=0.7（万元）
D.（10+5）×7%=1.05（万元）

【答案】B

【例题2·单选题】2019年10月甲公司向税务机关实际缴纳增值税70000元、消费税50000元；向海关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40000元、消费税30000元。已知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为7%，计算甲公司当月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税额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
A.（70000＋50000＋40000＋30000）×7%＝13300（元）
B.（70000＋40000）×7%＝7700（元）
C.（50000＋30000）×7%＝5600（元）
D.（70000＋50000）×7%＝8400（元）

【答案】D

（二）教育费附加
1.征收范围
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范围是税法规定征收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2.计征依据
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之和。
3.征收比率：3%。

4.计算公式
应纳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实际缴纳的消费税）×3%
5.减免规定
（1）海关对进口产品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不征收教育费附加；（进口不征）
（2）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征的教育费附加；但对由于减免增值税、消费税而发生退税的，可同时退还已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出口不退）

	
	



